北京市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
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的意见》（京政办发〔2018〕34号）要求，促进本市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整体持续发展，切实规范与加强学前教育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区两级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的管理。
第三条 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是指受本市学前教育督查部门聘任，经培训上岗，针对本市学前教育管理特定事项履行督查职责的工作人员。
第二章 管理机制
第四条 本市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坚持市区双管，以区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
第五条 市级建立市学前教育规范监督管理办公室，设在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市学前教育规范监督管理办公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
市教委学前处负责市学前教育规范监督管理办公室的业务管理。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负责市级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的日常管理。
第六条 区级学前教育督查部门由各区教委设立，一般依托本区教委所属教育教师研修机构，也可独立设置。
区教委安排相关科室具体负责本区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的业务管理，各区要加强对学前教育管理的统筹协调。区级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所依托机构负责区级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的日常管理。
第三章 职责任务
第七条 市学前教育规范监督管理办公室是承担全市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培训服务等职责的专门部门，协助学前处管理市区两级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协助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学前教育领域行政执法工作。
区级学前教育督查部门是承担本区学前教育督查工作的专门部门，协助本区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学前教育领域行政执法工作。
第八条 市级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具体履行全市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的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培训服务等职责。
区级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承担本区各类幼儿园（点）办园条件、安全卫生、保育教育、教职工队伍、内部管理等方面的督查工作，负责无证园排查、信息报告、举报情况核查工作。
第九条 市、区两级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坚持专编、专人、专用的原则。
第四章  工作机制
第十条 本市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坚持市区协同、分区负责的工作机制。
第十一条 市级学前教育专职督查队伍要建立覆盖全市的分区联系制度。
区级学前专职督查队伍要建立覆盖本区各类幼儿园（点）的责任划片制。一般每片由两人负责，对各类幼儿园（点）进行督查，每月至少一次。
第十二条 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入园督查应出示相关工作证件。可采取园所巡查、随机观摩、查阅资料、座谈走访等多种方式督查，并做好工作记录。
第十三条 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应督促幼儿园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区级督查人员每月完成对责任片区的督查后要撰写督查情况报告，上报区教委主管部门。各区学前教育督查部门每月向市学前教育规范监督管理办公室上报本区督查情况。市学前教育规范监督管理办公室每月向市教委上报全市情况。
第十四条 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发现幼儿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时，应及时报告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根据专项督查任务要求，市学前教育规范监督管理办公室可组成专项督查工作组，跨区域开展督查工作。
第十六条 市学前教育规范监督管理办公室定期听取区级学前专职督查人员工作汇报，研究相关问题。
第十七条 实行督查工作信息报送制度。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按照要求报送督查工作相关材料。
第十八条 各区要统筹专职督查队伍与专兼职督学力量，建立协调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第五章 督查人员要求
第十九条 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忠于职守、敢于负责、不徇私情、作风正派、廉洁奉公。
第二十条 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应熟悉和掌握国家、北京市有关学前教育的政策方针、法律、法规。
第二十一条 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有2年以上学前教育相关工作经验，经培训后上岗。
第六章 考核及奖惩
第二十二条 市级学前专职督查人员由市教委学前处与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共同考核。区级学前专职督查人员由区级管理部门与市学前教育规范监督管理办公室共同考核。
第二十三条 对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工作完成情况、参加培训情况、廉洁自律情况等。
考核等级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
第二十四条 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停督查工作：
（一）在督查活动中存在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打击报复及其他行为干扰被督查单位正常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违反督查程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五条 专职督查人员在督查活动中不履行督查职责，玩忽职守的应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各区要为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专项经费和待遇保障，对专职督查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学前教育专职督查人员享有所在单位工作人员正常享有的职务晋升、评优评选、绩效奖励等权利。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各相关部门要重视督查结果。督查结果将作为幼儿园质量督导评估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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